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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訪工作小組會議第二次（二／一六至一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時間︰上午十時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陳崇業議員，MH（召集人） 
古揚邦議員，MH 

黃偉傑議員 

羅少傑議員 

譚凱邦議員 

 

列席者︰ 

莊港生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林曉蓉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劉順德先生（秘書）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缺席者︰ 

文裕明議員，MH 

伍顯龍議員 

林婉濱議員 

林琳議員  

鄭㨗彬議員 

 

 

I 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出席外訪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2. 召集人表示，鄭㨗彬議員因身體不適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會稍後提交醫生證明

書。成員同意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下稱“《常規》＂）第 42 及第 51(1)條批准其

缺席。此外，文裕明議員、伍顯龍議員及林琳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會後按：鄭㨗彬議員已於會議後提交醫生證明書。） 

 
3. 召集人提醒各位議員，根據《常規》第 28 及 42 條的規定，除非另獲召集人同意，

成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每次發言時間最多為三分鐘。召

集人表示如有需要，他會批准成員補充發言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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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會議記錄 

4. 召集人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有關會議記錄無須修訂，

獲得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商討外訪計劃相關事宜） 
(A)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會議記錄第6至24段：商討外訪計劃相關事宜 
5. 召集人表示，外訪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及部分外訪事宜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的荃灣區議會大會上通過，詳見荃灣區議會第 97/16-17 號文件。 
 
6. 召集人表示，本屆區議會可舉辦兩至三次外訪活動。在上次小組會議上，有成員認

為首次外訪應先舉行較短途的外訪團，以熟習有關外訪的行政程序及申請發還款項的手

續，因此他建議先舉辦一次為期三日兩夜的短途外訪。 
 
7.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通過上述建議。 

 
8. 召集人請成員就三日兩夜的短途外訪目的地提出建議。 

 
9. 羅少傑議員認為，珠海是一個適合進行三日兩夜外訪的地點，並表示他在上一次小

組會議中曾提及希望可以參觀港珠澳大橋珠海一方的駁口，以及了解當地的交通及建

設，因此他建議以珠海作為短途外訪的目的地。 
 
10.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通過以珠海作為首次外訪的目的地。 

 
11. 召集人表示，除成員提及到訪港珠澳大橋及了解當地的交通事務外，他亦建議到訪

街道辦及沿海設施，如情侶路。如時間許可，成員可參觀澳門大學。他請成員發表意見。 
 
12.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通過上述建議。 
 
13. 古揚邦議員及羅少傑議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對第一次申請外訪撥款表示擔心，認為珠海是一個合適的試點，並可協助聯絡

相關對口單位； 
(2) 認為應盡早定下外訪日期，以便妥善安排外訪行程及作出準備，如參觀港珠澳

大橋的安排，必須先定下外訪日期，因此希望可在是次會議上定下第一次外訪

日期，以便與對口單位商討與區議會工作相關的外訪行程建議，以供成員落實

及安排報價； 
(3) 詢問三日兩夜的行程可否安排在星期五、六及日舉行。鑑於五月的荃灣區議會

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的日期早已定下，建議外訪活動安排在二零一七年六月舉

行，例如在六月二日（星期五）至六月四日（星期日）或六月九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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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月十一日（星期日）舉行，以便訂立外訪工作的大方向及統計可在該段期

間參與外訪活動的議員人數。 
 

14.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通過首次外訪活動定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星期五）至六月

四日（星期日）進行。 
 
15. 召集人表示，外訪團的最少成團人數為十名本屆荃灣區議會議員。如外訪團的參加

人數有餘額，經荃灣區議會批准後，便可邀請增選委員自費參加，惟增選委員的參加人

數不可多於區議員的參加人數。如增選委員的報名人數太多，將以抽籤形式選出可參加

外訪團的增選委員。他認為如只有十名區議員參加外訪活動，團費會相對較高，而邀請

增選委員自費參加外訪活動，可令團費稍為減低。 
 

16. 古揚邦議員及羅少傑議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建議增選委員須由提名的議員同行方可出席外訪活動；以及 
(2) 同意如增選委員的報名人數太多，可以抽籤形式選出可參加外訪團的增選委

員。 
 
17. 經討論後，成員同意邀請增選委員自費參加外訪團，惟增選委員的參加人數不可多

於區議員的參加人數。如增選委員的報名人數太多，便由召集人以抽籤形式選出可參加

外訪團的增選委員。 
 
18. 召集人提醒成員留意外訪團須在外訪活動完結後三個月內向荃灣區議會提交報

告，內容包括外訪目的、外訪團成員、外訪行程、主要的考察結果及觀察所得等。他建

議由羅少傑議員負責有關工作。 
 
19.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通過由羅少傑議員負責有關外訪報告的工作。 
 
20. 召集人提醒成員留意： 

(1) 若區議員在出發前因故而未能參與外訪，當中包括生病、遇到突發事件或被訪

問地點的入境機關拒絕進入訪問地點境內等，由於外訪活動仍未展開，因此不

能申領外訪活動開支； 
(2) 如在香港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外訪活動的安排有任何重大的修訂或變動，外訪

團須提供原因及理據，以供荃灣區議會審批；以及 
(3) 在申請發還款項時，若未能提交收據正本，區議員必須述明原因，並在收據副

本上親自簽署核證無誤及寫上聲明字句。如區議員未能提交任何收據證明的正

本或副本，便不能就相關開支申領款項。 
 
21. 羅少傑議員認為，出發前因故未能出席的議員只需自行支付實際已支付的開支，部

分可取消的項目開支則無需由有關議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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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召集人表示，招標工作交由秘書處負責，議員可盡早向秘書處建議其他旅行社，以

便把該些旅行社加入邀請報價的名單中。他亦希望秘書處可安排發信與有關對口單位聯

絡。 
 
23. 召集人詢問，成員是否同意由他本人協調相關工作，以便安排行程細節。 

 
24.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建議。 
 
25. 羅少傑議員認為在招標工作中，雖然主要原則是價低者得，但仍需顧及旅行社的口

碑及所建議行程的質素，以免影響區議會的名聲。他亦詢問議員需否就外訪活動進行墊

支。 
 

26.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表示，如整個招標程序交由秘書處負責，相關的開支便會

直接由議員的外訪撥款帳戶中扣除，而其他由議員自行安排而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議會議員運用外訪撥款守則》規定的開支，則需由議員自行墊支，並交回相關收據予

秘書處安排發還款項。 
 

IV 第 3 項議程：其他事項 

27. 沒有成員提出其他事項。 

 
V 會議結束 

28. 餘無別事，會議於上午十時三十五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